
※本系統之個人資料僅供作必要教師資料管理之用，台端利用本系統之個人資料時，請配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相關規定，於使用完畢後，儘速刪除銷毀，避免外洩，如有違法致使損害，本署將依法求償。

本土語文/臺灣手語/新住民語文師資概況表(授課師資名冊)

匯出條件：[授課師資名冊]、[112學年度]、[第一學期]、[國中、國小]、[公立、私立]、[一般學校、非山非市學校、偏遠學校、特殊偏遠學校、極度偏遠學校]、[普通班]、[判斷合格二(嚴)]

合格授課節

數(B1)

不合格授課

節數(B2)

合計

(B=B1+B2)

合格授課節

數(C1)

不合格授課

節數(C2)
合計(C=C1+C2)

合格授課節

數(D1)

不合格授課

節數(D2)

合計

(D=D1+D2)

合格授課節數

(E1)

不合格授課節數

(E2)
合計(E=E1+E2)

合格授課節數

(F1)

不合格授課節數

(F2)
合計(F=F1+F2)

112 國中
特殊偏遠學

校
豐濱鄉 縣立豐濱國中

林家羽

(156)

教學支援工

作人員(鐘

點)

2 0 2 0 2 2

112 國中 一般學校 吉安鄉 縣立化仁國中
曾春子

(239)

教學支援工

作人員(鐘

點)

2 0 2 0 2 2

112 國中 一般學校 新城鄉
私立海星高中

(國中部)

王明輝

(231)
私校職員 1 0 1 0 1 1

112 國小 偏遠學校 玉里鎮 縣立大禹國小
何成忠

(247)

教學支援工

作人員(鐘

點)

6 0 6 0 6 6

112 國小 一般學校 花蓮市
私立慈濟大學

附中(國小部)

涂麗珠

(062)

教學支援工

作人員(鐘

點)

閩南語文(中高級) 22 21 1 21 0 21 0 1 1

33 21 12 21 0 21 0 0 0 0 0 0 0 12 12 0 0 0

製表時間：2023-09-26 14:51:50

臺灣手語授課節數本土語文/臺灣手語/新住

民語不合格授課總節數

(A2=B2 + C2 +D2 +E2

+F2+G2)

欄位說明：

1.單位：週課表之節數。

2.依照「統合視導判定標準」計算教師教授本土語文/臺灣手語/新住民語文課程時是否合格授課，各標準請參考分頁「本土語文_臺灣手語_新住民語文統合視導判定標準」內容。

3.合格標準認定時，同語言別可跨語系，惟不可跨語言別。

　如：某教師取得閩南語(基礎級)認證，實際授課為閩南語，視為合格。

　如：某教師取得閩南語(基礎級)認證，實際授課為客語文(四縣)，視為不合格。

4.合格證書：

(1)僅列出篩選「統合視導判定標準」後，有合格的證照。

(2)若同一人有多張合格證書，僅呈現一列，將多張合格證書資訊皆列入「合格證書」欄位，呈現方式為：語言別(呈現所有級別簡稱且以頓號隔開)，證照簡稱內容請參考「本土語文_臺灣手語_新住民語文統合視導判定標準」。

(3)本土語文/臺灣手語/新住民語文相關證照擷取學校端【A1.33 維護教職員資料】「各類證照」頁籤「本土語言/新住民語」及「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合格證書/結業證書/學分證明」項目。

(4)耆老資格擷取學校端【A1.33 維護教職員資料】「基本資料」頁籤「原住民身分別」欄位勾選耆老身分者。

5.本土語文/臺灣手語/新住民語文課程資料：

(1)擷取學校端【B3.授課管理】，樣態可能為一般配課、分組課程、協同課程或外加課程；僅分析產製報表當下之授課資料，無法指定特定日期之實際排課狀況。

(2)排除【B3.33額外設定】「Step4.本土語文/臺灣手語/新住民語文直播共學課程」頁籤註記為從學之課程。

6.下載年度與證照核定日期的判斷，以每年11/30為標準，下載當學年度報表資料時，其具合格證照之核定日期需於當年度11/30以前，才屬於合格授課。

閩南語文授課節數 客語文授課節數 原住民族語文授課節數

總計

學年度 學等類別 學校類別 鄉鎮市區 學校名稱 姓名 聘用別

本土語文/臺灣手語/新

住民語合格授課總節數

(A1=B1+C1+D1+E1+

F1+G1)

合格證書

本土語文/臺灣手語/新

住民語總授課節數

(A=B+C+D+E+F+G)

閩東語文授課節數


